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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大学检验测试专用印章使用与管理规定 

为确保常州大学检验测试专用印章（以下简称“检测章”）的

规范使用，保证检测数据及结果的权威性、准确性与可靠性，维

护相关方的合法权益，依据国家有关政策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检测章适用范围 

本检测章仅适用于常州大学在开展各类分析检测业务过程

中，对出具的检测报告、原始记录等相关文件进行盖章确认，表

明相关检测工作已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完成，检测数据和结果

真实有效且可追溯。 

二、检测章管理 

（一）检测章由学校分析测试中心主任指定专人负责保管，

保管人员应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，确保检测章的

安全存放，防止被盗用、冒用或遗失。检测章使用后应及时放回

保管场所，避免丢失或损毁。 

（二）检测章保管人员因事离岗时，检测章应交由分析测试

中心主任指定的专人代管，并登记交接日期，不得随意将检测章

交给他人。检测章保管人发生变动时，由分析测试中心主任指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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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保管人，并督促完成交接手续。 

（三）不得携带检测章至保管以外场所使用，如特殊情况下

需外带使用的，应经分析测试中心主任批准，并派检测章管理人

员现场监印。 

（四）检测章使用时，使用人应在检验测试专用章使用登记

册上如实登记使用日期、报告名称、报告编号、申请人、申请部

门、出印人等信息。登记册应由分析测试中心妥善保存，保存期

限不少于三年，以备查阅和追溯。 

三、检测章使用流程 

（一）在申请用印之前，申请部门应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性、

完整性和报告格式的规范性，确认无误后填写《常州大学检验测

试专用章用印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经申请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

科研的负责人签字批准，连同检测报告一并提交学校分析测试中

心。 

（二）检测章保管人员收到用印申请表及检测报告后，应仔

细核对申请表信息与报告内容是否一致，确认无误后在检验测试

专用章使用登记册上进行登记。 

（三）检测章保管人员在报告规定位置加盖检测章，盖章应

清晰、完整，不得模糊、重影或漏盖。分析测试中心留存盖章后

的检测报告一份，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，以备查阅和追溯。 

四、检测章使用限制 

（一）严禁未经学校分析测试中心授权的人员使用检测章。 

（二）严禁在超出学校检测能力范围的检测报告或其他文件

上加盖检测章。 

（三）严禁在空白纸张、空白表格或无内容的文件上加盖检

测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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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违规使用检测章处理 

对违反本规定使用检测章的人员，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

应的处罚。如因违规使用检测章给本单位或客户造成经济损失或

不良社会影响的，违规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六、附则 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如有未尽事宜或与国家法律法规

不一致的，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，并适时对本规定进行修订和完

善。本规定由常州大学分析测试中心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 1.常州大学检验测试专用章用印申请表 

 

 

 

分析测试中心 

2025 年 1 月 1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常州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 月 1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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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常州大学检验测试专用章用印申请表 

申 请 人  检 测 人  

申请部门  用印份数  

申请事由  

报告名称  

检测项目  

声明与承诺 

本人郑重声明，上述提供的信息及检测报告内容真实、完整、有

效。该检测工作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，检测报告反映的

结果客观公正。如因虚假信息或违规操作导致任何后果，本人愿意承
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。 

 

申请人签字： 

日期： 

部门意见 

 

签字盖章： 

日期： 

 


